仲裁申请书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易*鑫，男，1985 年 6 月 4 日出生，汉族，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南羊街道福谊社区居民委员会上马房村，公民身份证号码：530***********2412，
联系电话：159****7512 。
被申请人：陇川县鑫晶冰糖加工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3124MA6KW2W34K，地址：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城子镇团结路 27 号，联系电话：138****1858。
投资人：王*
仲裁请求:
一、请求依法裁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5 月至2024 年 2 月存在劳动关系；
二、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拖欠的工资104830 元;
三、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 3000 元；
以上合计金额为 107830 元；
四、请求依法裁决本案案件仲裁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
2022 年 5 月，申请人入职于被申请人处，在被申请人处担任工厂生产技术管理一职，申请人每月的工资为9000 元，申请人的工资由被申请人的投资人王安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进行发放。2024 年 2 月，申请人从被申请人处离职，被申请人以资金紧张为由并未及时向申请人支付完毕其在职期间的工资。
2024 年6 月 1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通过微信进行确认，被申请人共拖欠申请人 114830 元工资未支付，扣除同日被申请人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申请人支付的 10000 元工资，

被申请人尚拖欠申请人 104830 元工资未支付。且该 104830元工资，经申请人多次向被申请人催要，被申请人屡屡推诿，一直未向申请人支付，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两被申请人拖欠工资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申请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依法裁决支持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此致

陇川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人:易志鑫
2025年8月8日
